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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父与生母离婚后，法院为什么把抚养权判给了他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实习生 陈婧雯 通讯员 杨燕如

在传统文化中，不只
有“血浓于水”的血缘关
系，亦有“生恩不及养恩大”
的养育之恩。当继父母与
生父母离婚时，继父母和
继子女的关系是否就此终
止？当继父对继女已承担
了抚养、教育的义务，能
否争取到继女的抚养权？

近日，怀化市新晃侗
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就审理
了一起涉及继子女抚养的
离婚纠纷案件，来看看法
官会怎么判。

生恩不及养恩大？

再婚夫妻感情破裂，继父争取继女抚养权
2007 年，郑美和前夫生了女儿小

花，小花不到两岁时，两人就离婚了，

小花跟着郑美长大。2013 年，郑美

和刘志自由恋爱，并在两年后登记结

婚。结婚后，郑美将小花改为随刘志

姓，两人的户口也都迁入了新晃县，

和刘志在一个户口。

结婚初期，郑美和刘志感情甜蜜，

2016 年 8月，郑美生下了女儿小佳，

一年后和刘志一起外出务工，两个女

儿交由奶奶照顾。但随着时间的流

逝，郑美和刘志的争吵日渐增多。而

且在刘志不知情的情况下，郑美欠下

了20 多万元的债务，刘志替郑美先

偿还了这笔钱，并追问郑美在外借

钱的原因。二人沟通不畅，又因为债

务问题经常发生矛盾，两人的感情开

始破裂。

2022 年 8月，两人又吵了一架之

后，郑美离家出走，没有再和刘志一

起生活，并拉黑了刘志的电话，拒绝

和他再联系，两人的矛盾就此激化。

2022 年 11月，刘志向新晃县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和郑美离婚，

并争取两个女儿的抚养权，包括继

女小花。

春运回家，这类物品不能带上高铁！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欧阳婷）酒精消毒液、喷剂、喷雾，是群众常

用的消毒用品。2023 年春运已经开始，返乡旅客乘坐高铁、动车、火车时，

这些含酒精的消毒用品不能通过安检携带上车。

近期，有交警提示广大旅客：根据国家铁路局、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公

布《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的公告”第一条“禁止托运

和随身携带的物品”第四款“易燃易爆物品”中，明确将“酒精”列入禁止目录。

因此，旅客在旅途中如有消毒需求可使用消毒湿巾、消毒棉片等替代，

需要注意的是，消毒凝胶属于“含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压力容器日用品”，在

安检中是“限制随身携带的物品”，因此每位旅客限带1件，而且单体容器

容积不能超过 100 毫升。

法官线上调解达成协议，尊重孩子意愿跟随继父
“离婚是夫妻双方的事，但离婚

不能影响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这

一点要慎重考量。”1月11日，怀化

市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商庭法

官张亚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讲述了

调解经过。

张亚受理此案后，认为本案系家

事纠纷，涉及到两个未成年子女的抚

养，尤其是当事人还表达了由继父抚

养继女的意愿，法院如果单纯地一

判了事，容易造成案结事不了的情况，

决定通过调解的方式来做当事人工

作。

因为受最近疫情影响，加上郑美

在外地并没有回来，张亚只能通过电

话、微信的方式多次联系郑美和刘

志进行调解，统一在网上出庭。

对于债务问题，郑美和刘志依旧

争执不下。但郑美向张亚表示，自己

愿意离婚，且因为自己经济状况不好，

没有固定居所，不适合带孩子，而且

小花已经 15 岁，可以由她自己选择

随父还是随母。刘志随即也表示愿

意继续抚养小花，但郑美应当承担

抚养费。

虽然郑美和刘志都同意小花归刘

志抚养，但法院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

护，还是对小花的抚养权问题做了全

面的研究。

经过走访调查，张亚了解到，小

花 5 岁多时跟随郑美、刘志在上海

生活，6 岁后就由刘志的母亲照顾，

在新晃读小学、初中。郑美和刘志只

在逢年过节回家探望，两个孩子的抚

养费主要由刘志负责。此外，郑美父

母身体状况不好，一直由她的弟弟照

顾，郑美主要在外打零工，居无定所，

每月工资 4000 元左右。刘志目前在

上海务工，工作较稳定，每月工资约

1万元。

为了了解小花的意愿，张亚去小

花的学校和她当面交流，征求了她的

意见。面对提问，小花明确表示继

父刘志对她更好，她愿意跟随刘志

一起生活。

第二次通过网络开庭后，张亚虽

然已经拟好了判决书，但还是尝试

继续和郑美电话沟通，释法说理，希

望能够解决纠纷。最终，郑美和刘志

二人达成了调解协议：郑美归还刘志

垫付的 20万元；刘志与郑美离婚；

离婚后，继女小花及婚生女儿小佳由

刘志直接抚养，郑美从 2023 年 1月

1日起每月支付每个小孩 1000 元抚

养费，直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

法官：离婚并不一定意味着继父母子女关系的终止

张亚表示，继父母子女关系并不

一定会因继父母与生父母离婚而终止，

而是要结合双方是否形成抚养关系、

继父母是否愿意继续抚养继子女来分

情况判断。

当继父母对继子女实际没有进行

抚养、教育或者承担的抚养、教育义

务很少，时间很短，则继父母与继子

女之间未形成抚养关系。当继父母与

生父母离婚时，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

的继父母子女关系自然消除，继父母

也无权要求对继子女进行抚养。

当继父母对继子女尽到了抚养、

教育的义务，且时间较长，则继父母

与继子女形成了抚养关系。此时，若

继父母明确表示在离婚后不愿意继续

抚养继子女的，则视为继父母与继子

女关系自此协议解除；若继父母明确

表示在离婚后愿意继续抚养继子女，

则双方之间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并未终

止，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

系的规定，此时，继父母是可以主张

继子女的抚养权的。

本案中，刘志从小花 5 岁开始便

对小花尽到了抚养、教育的义务，时

间已长达 10 年，双方形成了抚养关系。

现在刘志明确表示在和郑美离婚后，

愿意继续抚养小花，刘志和小花的继

父母子女关系并不因为刘志和郑美的

离婚而消除，刘志可以主张对小花的

抚养权。

张亚还表示：“小花的生父如果之

后想争取抚养权，也可以通过法律途

径去申请。”

普法：继子女归生父母还是继父母抚养，
需考虑这几种情形

张亚表示，在司法实践中，继子

女归生父母还是继父母抚养，要视各

种情况而定。首先，如果生父母主张

直接抚养子女的，无论继父母是否希

望直接抚养子女，通常生父母更适合

直接抚养子女。因为继父母与继子女

之间缺乏血缘关系，若在生父母愿意

抚养子女的情况下而判决子女归继父

母直接抚养，容易产生对未成年子女

的侵害、歧视等隐忧。

如果继父母不愿意继续抚养继子

女的，无论生父母是否愿意直接抚养

子女，则都应由生父母抚养。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 >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生父与继母离婚

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

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者继母不同

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或者生母

抚养。”在继父母和生父母离婚时，若

继父母明确表示不愿意抚养继子女，

则视为继父母子女关系自此协议解除，

此后，继父母对继子女无抚养义务，

当然应由生父母抚养。

在生父母不愿意抚养子女，而继

父母希望继续抚养继子女，且继子女

也愿意随继父母生活的情况下，从上

述案例可知，已经形成抚养关系的继

父母子女，在继父母与生父母离婚时，

若继父母表示愿意继续抚养继子女，

则继父母子女关系并未终止，双方的

权利义务关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继父母是可以主张继子女的抚养权的，

法院也可以判决继子女归继父母抚养。

上述情形下，若执意判决由生父

母抚养子女可能产生判决难以得到执

行或者是未成年子女被遗弃的风险，

而若是允许继父母直接抚养继子女则

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也符

合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张亚提醒，抚养权的归属需要考

虑多种因素，但都要根据未成年人利

益最大化原则，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从而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

例如本案中，假如小花未满八周岁，

还不能清晰表达自己的意愿，判定抚

养权归属时需要慎重考虑有利于其学

习、健康成长的情形。

（为保护个人隐私，除张亚外，其
余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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